
书书书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２２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省卫生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 “十

二五”规划》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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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病防治 “十二五”规划

省卫生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２００９〕６号）精神，有效预防和控制我

省地方病的流行，维护病区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病区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全国地方

病防治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２〕３号）精神，

结合我省地方病的流行趋势与防治工作需要，特制定本规划。

一、防治现状

我省是全国地方病流行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主要有碘缺乏

病、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克山病等。我省外环

境普遍处于缺碘状态，全省 １２９个县 （市、区）都曾不同程度

地有碘缺乏病流行，受威胁人口 ４５００余万；燃煤污染型地方性

氟中毒病区主要分布于昭通、曲靖市的 １３个县 （市、区）、

１３０００余个村，受威胁人口约 ３６０余万；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

区主要分布于大理、楚雄等７个州 （市）的１４个县 （市、区）、

１４６个村，受威胁人口约 ８６万；在普洱、大理、临沧等 ３个州

（市）的１１个县 （市、区）、４６个村发现生活饮用水砷含量超

标，受威胁人口约５６万；克山病病区主要分布于楚雄、大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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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州 （市）的４２个县 （市、区）、３９０７个村，受威胁人口约

３８０余万 （病区范围详见附件）。

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历来重视地方病防治工作。多年来，特

别在 “十一五”时期，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

加大综合防治力度，基本健全了地方病防治监测体系，地方病严

重流行趋势总体得到控制，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省级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全省 ９９２％的县

（市、区）达到了消除碘缺乏病目标；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

病区改炉改灶率达到 ７８４％；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改水率

达到７６７％，其中 ９１３％的中、重病区完成改水；基本完成了

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病区分布调查，已知水源性高砷地区降砷改

水率达到 ５４３％；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和水源性高砷地区中小学

生、家庭主妇的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 ８５％和 ７０％以上；克

山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是，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距实现消除地方病危害目标仍有

较大差距，尚有 １个县 （大关县）未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尚未全面落实防治措施，尚有部分

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和水源性高砷地区未完成改水。更为重

要的是，地方病是生物地球化学因素或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

式所致，在已落实综合防治措施的病区，只有建立长效防治机

制，才能持续巩固防治成果，避免病情反弹。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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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各项地

方病防治措施，建立健全长效防控机制，进一步巩固现有防治成

果，基本消除地方病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病区

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政府领导、齐抓共管。进一步强化政府领导，落实部门责

任，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同落实各项防治措施。

突出重点、全面推进。从实现消除地方病的战略高度出发，

在已经取得防治成果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和综合防治措

施，着力解决防治工作难点问题，全面推进防治工作。

因地制宜、科学防治。根据地方病流行特点和防治现状，针

对不同地区、不同病种，科学制定有关技术措施，确保防治工作

取得实效。

预防为主、防管并重。加强病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改造，广

泛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减少并努力消除各种致病因素。加强防治

措施的后期管理，建立健全长效防控机制，巩固防治成果，推动

防治工作扎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开展。

（三）防治目标

１．总体目标。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地方病防

治长效工作机制，全面落实防治措施，基本消除地方病危害。

—４—



２．具体目标。

（１）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全省 ９５％以上的县 （市、区）

持续巩固消除碘缺乏病状态，人群碘营养水平总体保持适宜状

态。

（２）基本消除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危害。在昭通、曲

靖市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９５％以上的家庭落实以改炉

改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强化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防治工

作的后期管理，使病区改炉改灶家庭炉灶完好率和正确使用率均

达到９５％以上。

（３）有效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 （砷）中毒危害。基本完成

已查明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水源性高砷地区的饮水安全工

程和改水工程建设。强化已建改水工程的后期管理，确保 ９０％

以上的改水工程保持良好运行状态，水质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卫

生标准。

（４）基本消除克山病。消除克山病的病区县达到９０％以上。

三、防治措施

（一）加强病情监测。进一步完善防治监测体系，提高监测

灵敏度和覆盖面，尤其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监测。加

强监测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实现监测信息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的

时效性和有效性。加强监测管理与质量控制，准确、及时、定量

地分析和预测全省地方病病情和流行趋势，强化监测与防治干预

措施的有机结合，为适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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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防控措施。根据各地区地方病的流行现状，实施

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加大干预力度，务求取得实效。

１．碘缺乏病。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原

则，继续实施以食用碘盐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未达到消除碘缺

乏病目标的地区，进一步加强碘盐普及力度，提高碘盐覆盖率和

合格碘盐食用率，碘缺乏病严重流行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施行碘

盐财政补贴政策。已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的地区，要加强对碘

盐生产、销售的监管，确保合格碘盐持续供应，巩固和扩大防治

成果。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现高危人群并采取应急强化补碘措

施，防止地方性克汀病新发病例的出现。在普及碘盐的同时，合

理布设未加碘食盐的销售网点，方便因疾病等原因不宜食用碘盐

的居民购买未加碘食盐。动态监测人群碘营养状况，适时调整食

盐加碘浓度，根据不同地区各类人群的不同碘营养需求，提供不

同含碘量的碘盐，供消费者知情选购。

２．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

区，要继续实施以健康教育为基础、改炉改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

施，提高防治工作覆盖面。要切实加强防治措施的后期管理，做

好改良炉灶的维护、维修，病区家庭正确使用合格防氟炉灶，持

续巩固防治成果。

３．饮水型地方性氟 （砷）中毒。尚未完成改水的饮水型地方

性氟中毒病区、水源性高砷地区，以及新发现的饮水型地方性砷中

毒病区或水源性高砷地区，要完成改水降氟、降砷工程建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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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监测，防止因水源污染导致饮用水

氟、砷含量超标，确保生活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切实加强

防治措施的后期管理，做好改水设施的维护、维修，及时修复或重

建已损毁的改水工程，确保病区改水工程达标运行，持续巩固防治

成果。

４．克山病。加强对重点病区的病情监测，在克山病高发病

区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改善膳食营养、改变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等综合防治措施，防止出现急型、亚急型克山病病

例。

（三）加强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人际传播等方

式，在病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康教育活动，使地方病

防治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增强群众防病意识，促进形成健

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府领导。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

全 “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要把地方

病防治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地方病防治指标、任务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制定本地区防治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层

层分解目标，明确具体措施，抓好组织实施。

（二）落实部门责任。各地、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

工，履职尽责、密切配合，认真研究实现规划目标的政策措施，

切实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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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技术指导、健康教育与行为干

预、预防治疗和监测评估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依据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有关要求，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将有

利于地方病综合防治的建设项目优先安排病区，促进病区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财政部门要安排地方病防治所需资金并监督使用情况。

教育、广电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卫生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向病

区群众普及地方病防治有关知识。

工业信息化部门要加强碘盐加工和市场供应监管，保证碘盐

生产企业在我省规定的食盐加碘标准范围内，生产不同含碘量的

合格碘盐。

水利部门要将 “十一五”期间尚未实施改水工程的饮水型

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水源性高砷地区纳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十二五”规划，加快病区改水工程实施进度，切实降低水氟、

砷含量。对已建成的改水工程，要加强管理，使水质符合国家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保证正常供水。

工商、质监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盐业监督管理工

作。

科技部门要积极为地方病防治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农业部门要在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优先安排农村

沼气池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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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要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地方病病人实施医疗救

助。

扶贫部门要将地方病防治工作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对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未参加改炉改灶项目的农户，进行

重点帮扶，实施综合防治。

残联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预防

残疾发生，参与做好氟骨症、地方性克汀病病人的畸残康复。

（三）加大资金投入。各级政府要根据规划要求和防治工作

需要，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落实防治专项资金。利用中央转移

支付资金，加大对贫困地区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并向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重点倾斜。要完善 “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

的经费投入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充分利用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农村沼气池建设、基本消除地方病危害工程等项目资

源，发挥在地方病防治方面的综合效益。

（四）加强法制建设。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地

方公布的有关地方病防治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做到依法防

治。根据工作要求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和规章。

（五）提高防治能力。各级政府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地方病防治体系能力建设，改善疾控机构工作条件，配备更新必

要的设备装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要合理设置岗位，

强化专业人员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防治队伍综合实力，

保证防治工作需要；要加强地方病防治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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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治重点难点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借鉴

吸收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提高防治工作整体水平。

（六）加强检查评估。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

等部门定期对本地区地方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推动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在 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６年，分别对行政区域内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和终期评估，

评估结果向同级政府报告。

附件：病区范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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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病区范围名称

病区名称 县（市、区）名称 小计（个）

碘缺乏病 全部 １２９

燃煤污染型

氟中毒

镇雄、威信、鲁甸、昭阳、彝良、盐津、大

关、永善、绥江、宣威、富源、罗平、会泽。
１３

饮水型

氟中毒

牟定、元谋、楚雄、宾川、弥渡、洱源、剑

川、巧家、澄江、易门、江川、古城、梁河、

景洪。

１４

饮水型

砷中毒

宾川、弥渡、鹤庆、大理、祥云、巍山、剑

川、镇沅、思茅、云县、耿马。
１１

克山病

楚雄、牟定、南华、姚安、大姚、永仁、武

定、禄丰、双柏、元谋、大理、漾濞、洱源、

祥云、宾川、弥渡、巍山、永平、云龙、剑

川、鹤庆、晋宁、西山、官渡、安宁、寻甸、

富民、禄劝、嵩明、腾冲、梁河、个旧、昭

阳、永善、绥江、鲁甸、会泽、麒麟、峨山、

红塔、通海、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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